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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华睿享18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2月0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睿享18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鹏华睿享180天持有期债券

基金主代码 025730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本基金对每份基金份额设置180天的最短持有期。对于每份基金份

额，最短持有期起始日指基金合同生效日（对认购份额而言）或该基金

份额申购申请确认日（对申购份额而言）或该基金份额转换转入确认

日（对转换转入份额而言）；最短持有期到期日指该基金份额最短持有

期起始日起第180天，如该对应日为非工作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在每份基金份额的最短持有期到期日前（不含当日），基金份额持

有人不能对该基金份额提出赎回或转换转出申请； 每份基金份额的最

短持有期到期日起（含当日），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对该基金份额提出赎

回或转换转出申请。 因不可抗力或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情形致使基金

管理人无法在该基金份额的最短持有期到期日开放办理该基金份额的

赎回或转换转出业务的， 该基金份额的最短持有期到期日顺延至不可

抗力或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情形的影响因素消除之日起的下一个工作

日。 因本基金红利再投资所生成的基金份额的最短持有期按照基金合

同第十六部分的约定另行计算。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5年12月01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

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鹏华睿享180天持有期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鹏华睿享18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招募说明书》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基金简称 鹏华睿享180天持有期债券A 鹏华睿享180天持有期债券C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基金代码 025730 025731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

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2025〕2112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2025年11月03日至2025年11月26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

日期

2025年12月01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单位：

户）

6,729

份额级别

鹏华睿享180天持有期债

券A

鹏华睿享180天持有期债

券C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

民币元）

1,640,944,942.65 878,502,448.31 2,519,447,390.96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

息（单位：人民币元）

1,144,260.66 555,921.52 1,700,182.18

募 集 份 额

（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1,640,944,942.65 878,502,448.31 2,519,447,390.96

利息结转的份额 1,144,260.66 555,921.52 1,700,182.18

合计 1,642,089,203.31 879,058,369.83 2,521,147,573.14

募 集 期 间

基 金 管 理

人 运 用 固

有 资 金 认

购 本 基 金

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 份）

- - -

利息结转的份额 - - -

合计 - - -

占基金总份额比

例

- - -

其他需要说明的

事项

-

募 集 期 间

基 金 管 理

人 的 从 业

人 员 认 购

本 基 金 情

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 份）

- 35,013.01 35,013.01

占基金总份额比

例

- 0.0040% 0.0014%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

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

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

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2025年12月01日

注：(1)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次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

等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担，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2)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

区间为0。

(3)本基金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销售机构受理投资人认购申请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申请的成功与否须以本基金

基金份额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 基金份额持有人应当在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2

个工作日之后，及时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的查询，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

客户服务电话400-6788-533和网站（www.phfund.com.cn）查询交易确认状况。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规定以及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约

定，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决定本基金开始办理申购的具体日期，基金管理人

自认购份额的最短持有期到期日之日起（含当日）开始办理赎回。对于每份基金份额，仅在

最短持有期到期日后（含当日），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就该基金份额提出赎回或转换转出申

请。 如果投资人多次申购本基金，则其持有的每一份基金份额的最短持有期到期日可能不

同。因本基金红利再投资所生成的基金份额的最短持有期按照基金合同第十六部分的约定

另行计算。 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应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

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中国证监会规定媒介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

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02日

证券代码：

601127

证券简称：赛力斯 公告编号：

2025-098

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11月份产销数据如下：

单位：辆

产品名称

产量 销量

本月

本月同

比

本年累计 累计同比 本月 本月同比 本年累计 累计同比

新能源汽车 55,081 42.02% 417,765 5.51% 55,203 49.84% 411,288 5.58%

其中：赛力斯汽车 51,284 51.22% 383,725 4.97% 51,677 59.73% 376,668 4.85%

其他车型 3,796 -40.50% 42,599 -30.23% 2,910 -49.68% 41,859 -36.53%

合计 58,877 30.36% 460,364 0.73% 58,113 36.34% 453,147 -0.52%

注：本表为产销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2025年审计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

601127

证券简称：赛力斯 公告编号：

2025-097

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H股发行稳定价格行动、稳定价格

期结束及超额配售权失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经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 ）批准，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发行的108,619,000股 H�股股票（行使超额配售权之前）已

于2025年11月5日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并上市交易（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公司 H�

股股票中文简称为“赛力斯” ，英文简称为“SERES” ，股份代号为“9927” 。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5年11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关于 H� 股挂牌并上市交易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94）。

一、稳定价格行动及稳定价格期结束

本次发行有关全球发售的稳定价格期已于2025年11月30日（星期日）（即递交香港公

开发售申请截止日期后第30日）结束。 稳定价格操作人中国国际金融香港证券有限公司、

其联属公司或代其行事的任何人士于稳定价格期内采取的稳定价格行动如下：

1、在国际发售中超额分配合计16,292,800股 H� 股股份，占全球发售项下初步可供

认购的发售股份总数（超额配售权获悉数行使前）的比例约15%；

2、于在稳定价格期内在市场上按每股 H�股介于109.60港元至131.50港元的价格（不

包括1%经纪佣金、0.0027%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交易征费、0.00565%香港联交

所交易费及0.00015%香港会计及财务汇报局交易征费），连续买入合计16,292,800股 H�

股股份，约占全球发售项下初步可供认购发售股份总数（超额配售权获悉数行使前）的比

例约15%。于稳定价格期间，稳定价格操作人、其联属公司或代其行事的任何人士于2025年

11月28日（星期五）于市场上最后一次购入，价格为每股 H� 股股份116.30港元（不包括

1%经纪佣金、0.0027%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交易征费、0.00565%香港联交所交

易费及0.00015%香港会计及财务汇报局交易征费）。

二、超额配售权失效

整体协调人（代表国际承销商）于稳定价格期内并无行使超额配售权，故超额配售权

已于2025年11月30日（星期日）失效。

本次超额配售权失效前后的股份无变动，具体如下：

股东类别 持股数量（股） 比例

A股股东 1,633,366,086 93.76%

H股股东 108,619,000 6.24%

股份总数 1,741,985,086 100.00%

特此公告。

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

601127

证券简称：赛力斯 公告编号：

2025-096

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

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控股股东重庆小康控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小康控股” ）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466,594,414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26.79%。 本次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后，小康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累计

质押数量88,60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18.99%，占公司总股本的5.09%。

一、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重庆小康控股有限公司

重庆小康控股有限公

司

重庆小康控股有限公

司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30,000,000 13,410,000 15,5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7.49% 3.35% 3.87%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72% 0.77% 0.89%

解除质押时间 2025年4月3日 2025年5月26日 2025年11月7日

持股数量 400,503,464 400,503,464 400,503,464

持股比例 22.99% 22.99% 22.99%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82,510,000 69,100,000 53,600,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20.60% 17.25% 13.38%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4.74% 3.97% 3.08%

注：上述“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根据最新总股本1,741,985,086股计算得出。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部分用于后续质押。

二、股份质押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小康控股通知，因其生产经营需要，小康控股将其持有的本公

司6,500,000股股份为融资偿付提供担保；同时，因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需要，另将其持有

的本公司35,000,000股股份为该债券持有人交换股份和债券本息偿付提供担保。 以上质

押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

数（股）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重庆小康

控股有限

公司

是 6,500,000 否 否

2024年

12月27

日

至解除质

押时止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重庆分行

1.62% 0.37%

生产经营

需要

重庆小康

控股有限

公司

是

17,500,

000

否 否

2025年

11月28

日

至解除质

押时止

重庆小康控

股有限公司

-2025年面

向专业投资

者非公开发

行可交换公

司债券（第

一期）（品

种一）质押

专户

4.37% 1.005%

可交换债

券持有人

交换股份

和为可交

换债券的

本息偿付

提供担保

重庆小康

控股有限

公司

是

17,500,

000

否 否

2025年

11月28

日

至解除质

押时止

重庆小康控

股有限公司

-2025年面

向专业投资

者非公开发

行可交换公

司债券（第

一期）（品

种二）质押

专户

4.37% 1.005%

可交换债

券持有人

交换股份

和为可交

换债券的

本息偿付

提供担保

注：上述“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根据最新总股本1,741,985,086股计算得出。

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义务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的情况。

三、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小康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股）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

司 总

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

况

未质押股份情

况

已质

押 股

份中

限售

股 份

数量

（股）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未质

押 股

份中

限售

股 份

数量

（股）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重庆小康

控股有限

公司

400,503,

464

22.99

%

53,600,000 88,600,000

22.12

%

5.09% 0 0 0 0

重庆渝安

汽车工业

有限公司

66,090,950 3.79% 0 0 0 0 0 0 0 0

合计

466,594,

414

26.79

%

53,600,000 88,600,000

18.99

%

5.09% 0 0 0 0

注：1.上述“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根据最新总股本1,741,985,086股计算得出；

2. 本次质押前系指本次用于对可交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交换股份和本次债券偿付提供

担保的质押之前。

本公告涉及尾数差异均系四舍五入导致。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

益的情形。公司控股股东的股份质押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生实质性影响。公

司控股股东本次可交换公司债券发行及后续事项，公司将根据相关监管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

002522

证券简称：浙江众成 公告编号：

2025-054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合计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至5%以下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股东陈大魁、陈健、陈晨、何雪平、陈群英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东减持股份，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本次权益变动后，股东陈大魁、陈健、陈群英合计持有公司股份4,528.8882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4.999990%），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

4、本公告中如出现占总股本比例合计数字出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

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9月25日披露了《关于

公司合计持股5%以上股东之一所持公司股份减持计划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50号）， 公司合计持股5%以上股东之一陈健先生计划在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

易日后的三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

过27,173,381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3%），具体内容刊载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陈健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公司股份的告知函》，其于2025年11

月27日至11月28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了公司股份共计327.86万股，占目前公司总

股本905,779,387股的比例为0.3620%。 公司同时收到了由股东陈大魁先生、陈健先生、陈

晨女士、何雪平女士、陈群英女士（前述5人因亲属关系构成一致行动人）出具的《简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陈健先生的前述减持行为发生后，截至目前，前述股东5人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4,528.8882万股（陈晨女士及何雪平女士不再持有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变动至4.999990%，持股比例降至5%以下。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所持公司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陈健

大宗交易 2025-11-27 4.50 124.86 0.1378

大宗交易 2025-11-28 4.50 203.00 0.2241

合计 327.86 0.3620

注：公司股东中尚有陈大魁先生（与陈健先生为父子关系）持有公司股份1,215.3053

万股，陈群英女士（与陈大魁先生为兄妹关系）持有公司股份22.11万股，按照《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的规定，上述2人与陈健先生构成一致行动人。

二、合计持股5%以上股东持股比例降至5%以下的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陈大魁、陈健、陈晨、何雪平、陈群英

住所 浙江省嘉善县****

权益变动时间 2023年6月29日-2025年11月28日

权益变动过程

股东陈大魁先生、陈健先生、陈晨女士、何雪平女士因自身资金需求于2023年6月

29日至2025年11月28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及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

公司股份6,126.687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763995%，与其他一致行动人合计

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11.7640%减少至4.999990%，持股比例降至5%以下。

股票简称 浙江众成 股票代码 002522

变动类型

（可多选）

上升□ 下降■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A股 6,126.6874 6.763995

合 计 6,126.6874 6.763995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多

选）（不适用）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陈健

合计持有股份 4,769.0329 5.2651 3,291.4729 3.6339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0.00 0.00 3,291.4729 3.6339

有限售条件股份 4,769.0329 5.2651 0.00 0.00

陈大魁

合计持有股份 4,242.2653 4.6836 1,215.3053 1.341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4,242.2653 4.6836 1,215.3053 1.3417

有限售条件股份 0.00 0.00 0.00 0.00

陈群英

合计持有股份 22.11 0.0244 22.11 0.024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22.11 0.0244 22.11 0.0244

有限售条件股份 0.00 0.00 0.00 0.00

陈晨

合计持有股份 1,222.1674 1.3493 0.00 0.0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1,222.1674 1.3493 0.00 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00 0.00 0.00 0.00

何雪平

合计持有股份 400.00 0.4416 0.00 0.0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400.00 0.4416 0.00 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00 0.00 0.00 0.00

上述5人合

计

合计持有股份 10,655.5756 11.7640 4,528.8882 4.99999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5,886.5427 6.4989 4,528.8882 4.999990

有限售条件股份 4,769.0329 5.2651 0.00 0.0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

诺、意向、计划

是■ 否□

1、股东陈健先生本次所实施的股份减持行为中，其相应的股份减持计划已进行

了预先披露， 减持计划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25日披露在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合计持股5%以

上股东之一所持公司股份减持计划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0）。

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意向、承诺及减持计划一致，本次减持数量在减

持计划范围内，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2、股东陈大魁先生本次所实施的股份减持行为中，其相应的股份减持计划已进

行了预先披露，减持计划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21日披露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5%以上股东所

持公司股份减持计划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1号）以及2025年3月22日

披露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

于公司合计持股5%以上股东之一所持公司股份减持计划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07号）。

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意向、承诺及减持计划一致，本次减持数量在减

持计划范围内，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3、股东陈晨女士、何雪平女士本次所实施的股份减持行为中，不存在需要做出

承诺、意向、计划的情形。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 《证券法》 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

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如适用）（不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免于要约收购的情形

是□ 否□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

股份的承诺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三、其他相关说明：

1、 本次权益变动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一股份变动管理》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

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履行权益变动报告义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健先生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意向、减持计划一致，上

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减持计划实施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四、备查文件：

1、公司股东陈健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公司股份的告知函》及其证券账户成交对账单

等文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

603222

证券简称：济民健康 公告编号：

2025-058

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3/29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10,000万元~20,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200.55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38%

累计已回购金额 1,208.9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5.87元/股~6.13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3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及金融机构借款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

格不超过人民币1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且不

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

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

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25-008）。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

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11月，公司未实施回购。 截至2025年11月30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累计回购股份2,005,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3819%，购买的最高价为

6.13元/股，最低价为5.87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2,088,967.50元（不含交易费

用）。 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

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

603222

证券简称：济民健康 公告编号：

2025-059

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北院路888号行政楼四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2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16,526,04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1.235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李丽莎女士主持会议。 会议采用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

2、董事会秘书陈坤先生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5,189,060 99.3825 1,283,320 0.5926 53,660 0.0249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5,204,360 99.3895 1,274,620 0.5886 47,060 0.0219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5,201,860 99.3884 1,273,920 0.5883 50,260 0.0233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5,213,260 99.3937 1,269,820 0.5864 42,960 0.0199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5,209,460 99.3919 1,262,820 0.5832 53,760 0.0249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5,199,360 99.3872 1,267,420 0.5853 59,260 0.0275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5,194,320 99.3849 1,278,160 0.5903 53,560 0.0248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5,213,860 99.3939 1,264,420 0.5839 47,760 0.0222

9、议案名称：关于制定《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5,221,720 99.3976 1,256,560 0.5803 47,760 0.0221

10、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5,221,420 99.3974 1,253,860 0.5790 50,760 0.0236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1.00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1.01 李丽莎 214,151,743 98.9034 是

11.02 田云飞 200,256,094 92.4859 是

11.03 邱高鹏 200,134,759 92.4298 是

11.04 陈坤 200,134,429 92.4297 是

11.05 徐赞 199,707,722 92.2326 是

12.00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2.01 郑峰 200,148,304 92.4361 是

12.02 王兴斌 200,207,639 92.4635 是

12.03 王呈斌 200,135,412 92.4301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

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1,501,

520

52.8983

1,283,

320

45.2112 53,660 1.8905

11.00

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11.01 李丽莎 464,203 16.3538 - - - -

11.02 田云飞 568,554 20.0300 - - - -

11.03 邱高鹏 447,219 15.7554 - - - -

11.04 陈坤 446,889 15.7438 - - - -

11.05 徐赞 20,182 0.7110 - - - -

12.00

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12.01 郑峰 460,764 16.2326 - - - -

12.02 王兴斌 520,099 18.3230 - - - -

12.03 王呈斌 447,872 15.7784 - - - -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1、11.00、12.00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娜、宋杨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均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

688535

证券简称：华海诚科 公告编号：

2025-079

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注册资本

及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2月1日召开

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修

订〈内部审计制度〉的议案》。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注册资本变更情况。

根据公司于2025年9月19日收到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

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2106号），公司于2025年11月分别向绍兴署辉

贸易有限公司发行2,577,748股股份、向上海衡所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发行2,078,

892股股份、向夏永潮发行882,281股股份、向绍兴柯桥汇友贸易有限公司发行118,

536股股份、向上海莘胤投资管理中心发行41,561股股份，共计5,699,018股，发行

股份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此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完成登记。 公司总股本将由80,696,453股

变更为86,395,471股， 公司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80,696,453元变更为86,395,471

元。

二、修订《公司章程》的相关情况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现

就前述变更事项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原规定 修订后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069.6453万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639.5471万元。

第二十一条 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数为8,069.6453万股，公

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8,069.6453万股，其他类别股0

股。

第二十一条 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数为8,639.5471万股，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8,639.5471万股，其他类别

股0股。

除上述条款修改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同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本次修订《公司章程》事项根据公司于2025年3月28日召开的2025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通过的授权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

月29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19）。上述变

更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内容为准。

特此公告。

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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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华海诚科 公告编号：

2025-080

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12/31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4年12月31日~2025年12月31日

预计回购金额 2,500万元~5,000万元

回购价格上限 121.79元/股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实际回购股数 60.64万股

实际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70%

实际回购金额 4646.46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62.17元/股~101.78元/股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2月27日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或回购专项贷款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回购的股份拟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实施股权激励及/或转换公司债券， 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21.99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5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5,

000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31日、2025年1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1）、《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5-003）。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

过人民币121.99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121.79元/股（含）。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5年7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华

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47）。

二、回购实施情况

（一）2025年1月23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首次回购公司股份30,089股，占公司总股本80,696,453股的比例为0.04%，回购成

交的最高价为86.56元/股，最低价为86.30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2,599,933.28

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24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回购股份进展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005）。

（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本次股份回购计划实施完毕。 公司通过集中价交

易方式实际回购公司股份60.6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86,395,471股的0.70%，回购成

交的最高价为101.78元/股，最低价为62.17元/股，回购均价76.62元/股，支付的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46,464,619.2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三）公司本次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回购价格、使用资金总额符合董事会通过

的回购方案。 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按披

露的方案完成回购。

（四）本次回购股份使用的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和回购专项贷款。 本次回购股

份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回购不会导致公司控制

权发生变化，回购后公司股权分布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的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

地位。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2024年12月31日，公司首次披露回购股份事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

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61）。

经核查，回购期间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2025年11月12日公司2024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完成，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

况，具体为：董事长、总经理韩江龙归属股票12,000股，董事、副总经理成兴明归属股

票12,000股、董事陶军归属股票12,000股，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副总经理董东

峰归属股票12,000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13日披露的《江苏华海诚科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

归属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5-077）。

除此之外，公司其他董事、原任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

人、回购提议人在回购期间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四、股份变动表

本次股份回购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回购前 回购完成后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29,249,905 36.25 33,939,923 39.28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51,446,548 63.75 52,455,548 60.72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0 0 276,815 0.32

股份总数 80,696,453 100 86,395,471 100

注1、上表本次回购前股份数为截至2024年12月31日前数据，回购完成后股份

数为截至2025年11月28日数据。

注2、首发战略配售股于2025年4月7日上市流通，详见公司2025年3月27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

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公告编号:2025-016）.

注3、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完成，使

用回购股份32.96万股。

注4、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5,699,018股已于2025年11月12日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登记手续,详见公司2025年11月

14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

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

公告》（公告编号2025-078）。

注5．以上数据如有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五、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共计60.64万股，公司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完成，使用回购股份32.96万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

11月13日披露的 《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5-077）。剩余回购

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及/或股权激励计划或者用于转换公

司可转债，若公司未能在股份回购完成后三年内转让完毕，则将依法履行减少注册

资本的程序，未转让股份将被注销。 上述回购股份存放于公司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期间，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配股、质押等

权利。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根据市场情况择机

使用回购股份，并及时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日


